
尽管“侦查”一词来源于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法

律术语，“创新性思维” 说法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特征， 但二者的结合在我国古代案件侦办中却是

常态。 古代案件侦查活动或者没有独立的侦查主

体，也没有专门的侦查程序，但古代的案件侦查活

动却体现了一些固定的模式， 比如早在商周时期

《周礼》就诞生了“五听”法，而宋后又有“情迹论”，
随后又发展了文书检验、法医检验、现场勘查、侦

查实验等侦查方法， [1]5 这些方法连同今人总结的

察言观色、反复诘问、迂回渐进、口供与物证相印

证、 用证与教育相配合等侦查审讯方法自有其科

学性，因而也成为案件侦办者使用的常规办法。 但

“有时案情隐秘，或是罪犯十分狡猾，常规的方法

不能发挥作用时”，[2]20 侦办者们也会采用一些非常

规破案手段，这时候，他们往往会打破固有的思维

模式，从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去思考，得出不一样

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结论。 我们认为，这就体现了

古代案件中创新性的侦查思维， 这些创新性侦查

思维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案件侦办者的智慧，值

得当代的案件侦办者好好思考和借鉴。

一、古代案件中的创新性侦查思维辨析

现代学者关于侦查思维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思

维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侦查思维的定义

也有读本、 教科书、 学术期刊不同类型上的不一

致， 在分类上创新性侦查思维是与常规侦查思维

相对立的一组存在，而创新性侦查思维，是指侦查

主体在侦查活动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的一种思维方式，更准确地说，是侦查主体通过超

越常规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观察，或以新颖、独

创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
古代案件中的创新性侦查思维， 体现了现代

创新性思维的一些特点。
（一）独创性

独立自主，求异创新。 侦查主体与众不同，独

具卓识，也就是有独立的看法与过人之处。 主要表

现为三点：一是独立性。 即善于独立思考，不被案

件表面迷惑，不迷信，不信邪，敢于怀疑所谓的“铁

证”。 二是进取性。 即锐意进取，力图推陈出新，勇

于向旧的破案方式挑战。 第三，创造性。 即超越常

规角度对案情进行思考、观察，以新颖、独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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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获得案情真相。
案例一：后魏李崇，为河东太守。 有定州流人

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 弟思安背役亡归。 庆

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

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 颇类思安，见者莫辨。 又有

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
庆宾又诬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诣州讼之。
二人不胜楚毒，各自款引。 狱将决竟，崇疑而停之。
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
“仆住在北州，去此三百。 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

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迹其由绪。 乃云是流兵

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 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
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 君脱矜愍，
为往报告，见申委曲，家兄闻之，必重相报。 所有资

财，当不爱惜。 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 是

故相造，指申此意。 君欲见顾几何？ 当放贤弟。 若

其不信，可见随看之。 ”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
当备财物。 此人具以告崇，崇摄庆宾问曰：“尔弟逃

亡，何故妄认他尸？ ”庆宾伏引。 更问盖等，乃云自

诬。 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 崇召女巫视之，鞭

笞一百。 崇断狱精审，皆此类也。 （《折狱龟鉴》·卷

一释冤上，又事见《魏书·李崇传》）
此案中， 案件侦办主体李崇就体现有创新性

侦查思维独创性的特点，他不信女巫所言，这就是

不信邪不迷信，也敢于质疑他人“招供认罪”之铁

证。 以超越常规角度对案情进行思考、观察，以新

颖、独创的方式获得了案情真相。
案例二：庄遵，初为长安令，后迁扬州刺史，性

明察。 尝有阳陵女子与人杀其夫，叔觉，来赴贼，女

子乃以血涂叔， 因大呼曰：“奈何欲私于我而杀其

兄！ ”便即告官。 官司考掠其叔太过，因而自诬其

罪。 遵察之，乃谓吏曰：“叔为大逆，速置于法。 可放

嫂归。 ”密令人夜中于嫂壁下听。 其夜，奸者果来，
问曰：“刺史明察，见叔宁疑之耶？ ”嫂曰：“不疑。 ”
因相与大喜。 吏即擒之送狱，叔遂获免。 （《折狱龟

鉴·卷一释冤上》）
此案中， 庄遵作为案件侦办者也具有创新性

侦查思维独创性的特点，不迷惑于案件表面，敢于

怀疑所谓“自诬其罪”既定事实，勇于打破陈旧的

破案方式，大胆释放嫌疑人，反而收到欲擒故纵的

效果。
（二）预见性

料事如神，决胜千里。 案件侦查主体深刻把握

作案者心理特征，预测到他们的心理变化，看准他

们将采取的行动的方向， 作出让人看不懂的侦查

举措， 而这些举措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准

确而又有效的。
案例三：唐张松寿任长安令时，昆明池边有劫

杀贼，敕限十日捕获，督责甚峻。 松寿至行劫处捡

踪，见一老姥路旁卖饭，即以从骑驮归县中，供酒

食三日，却驮送旧处，令一腹心人密往伺察之，有

人来问贼事，即收缚。 果有一人问曰：“明府若为推

勘？ ”遂擒送县，一问款服，并赃皆获。 （《折狱龟鉴》
·卷七谲贼，又事见张鷟《朝野佥载·卷五》）

此案体现了创新性侦查 思维的预见 性特点。
案 件 中 侦 办 者 深 谙 作 案 者 迫 切 关 注 案 件 侦 办 进

展，以侥幸逃脱的心理特征，准确把握预见其行动

方向，故弄玄虚，巧设迷魂阵，采用把无关老妇带

走迷惑举措， 诱使作案者迫不及待现身， 自投罗

网。 古代这样的案例不少，有的把童子带走，有的

把老妇人带走，总之，反差很大，效果很好。
类似的案例还有如：
案例四： 唐贞观中， 卫州版桥店主张逖妻归

宁。 有魏州三卫杨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发。 是

夜，有人取其刀杀逖，却纳鞘中，正等不觉。 至晓，
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诬服。 太宗疑

之，差御史蒋常覆推。 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
人数不足，因俱放散，独留一妪年八十余，晚乃令

出，密遣狱典觇之，曰：“有人共语，即记姓名。 ”果

有一人问妪：“使人作何推勘？ ”前后三日，并是此

人。 捕获诘问，具服：与逖妻奸杀逖，有实迹。 正等

乃释。 （《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
（三）跨越性

目往神受，巧捷万端。 在创新性侦查思维过程

中，思维越过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步骤，迅速得出结

论。 其具体表现为:侦查主体在破案过程中，不循规

蹈矩，不按部就班,往往越过既定的逻辑通道，常常

凭直觉、经验、猜想、灵感等感知方式去发现问题，
探索案情真相。 这种思维的跨越性体现了三个功

能：一是加大时间上的前进速度，省去繁琐的常规

侦查取证时间；二是加强空间上的联想跨度，压缩

案情相互关联的空间；三是加大案情的转换跨度，
快速实现案情想象“虚体”与事实“实体”之间的结

合。 这一切都为快速高效结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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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唐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

忠，烝其后母，遂与潜藏，云“敕追入内”。 行廉不

知，乃以状闻，朝廷推诘甚急。 后母诈以领巾勒项

卧街中，长安尉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

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 ”县尉王璥

令并其子引就房推问， 不服。 璥先令一胥伏于案

下，又令一胥走报云：“长史唤。 ”璥仓皇锁房门去。
于是母子相谓曰：“必不得承。 ”复有私密之语。 璥

至开门，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惊，并服其罪。 （《折

狱龟鉴·卷三·鞫情》， 又事见张鷟 《朝野佥载·卷

五》）
此案体现了创新性侦查 思维的跨越 性特点，

侦办者县尉王璥凭经验直觉感知李忠与其后母关

系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进而出奇策探得真

情。 效果上实现三个功能：一是节省了办案时间；
二是压缩了办案空间，省去了奔波辛苦；更重要的

是第三，在此基础上巧施妙策赚得真情，快速证明

了之前猜想的正确性。
案例六：后魏高谦之，为河阴令。 有人囊盛瓦

砾，指作金，诈市人马，因而逃去。 诏令追捕甚急。
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
今欲刑之。 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 有二人相见

欣然曰：“无复忧矣！ ”执送案问，悉获其党。 （《折狱

龟鉴·卷七·谲盗》，又事见《北史·高恭之传》）
此 案 亦 体 现 了 创 新 性 侦 查 思 维 的 跨 越 性 特

点，案件侦办者高谦之不循规蹈矩，不按部就班思

考案情,凭经验直觉感知作案者并没有逃之夭夭而

是湮没混迹在人群中，于是越过常规的逻辑通道，
略施小计， 直接锁定并抓获作案者， 不费吹灰之

力。 相比大动干戈，大张旗鼓去探寻案情、抓捕作

案者，创新性侦查思维帮助本案侦办者跨越时空，
实现快速破案，达到了省时省力省财的效果。

（四）多向性

一月三舟， 旁见侧出。 侦查主体善于从多角

度、多侧面、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案情，继而寻找

出解决办法。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

散性，对于同一个案件，能从不同角度去推断其发

生的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应对办法；二是转换性，
在案情侦破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能灵活

地变换影响事物的质和量的诸多因素中的某一个

因素，从而产生新的思路，并寻找出最佳的答案，
避免走入死胡同，开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

境界。
案例七：北齐任城王湝，领并州刺史。 一妇人

临水浣衣，有骑马人换其新靴驰去，妇人持故靴诣

州诉。 湝留靴，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

马人于路被贼杀害，遗此靴。 焉得无亲戚乎？ ”一妪

拊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 ”如其语，捕获之。
一时称明察。 （《折狱龟鉴·卷七·迹盗》，又事见《北

史·任城王湝传》）
此案体现了创新性侦查 思维的多向 性特点。

案件侦办者王湝并没有从常规的寻找作案人这个

逻辑思维通道出发，而是采用发散思维，转换思考

角度从寻找作案人关系人入手，避免了走入“作案

人骑马早已逃之夭夭，难觅踪迹”这个死胡同，利

用现场遗留物件，走出了“母让儿现”的新路。
案例八：陈述古密直，尝知建州浦城县。 富民

失物，捕得数人，莫知的为盗者。 述古绐曰：“某庙

有一钟，至灵，能辨盗。 ”使人迎置后合祠之，引囚

立钟前，喻曰：“不为盗者，摸之无声；为盗者，则有

声。 ”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 祭讫，帷之，乃阴使

人以墨涂钟。 良久，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验其

手，皆有墨，一囚独无墨，乃是真盗，恐钟有声，不

敢摸者。 讯之，即服。 （《折狱龟鉴·卷七·谲盗》，又

事见沈括《梦溪笔谈》）
此案中， 创新性侦查思维的多向性表现为案

件侦办者确认作案者时开辟的新方向， 表面是寻

求“神助”，实则是“求神不如求己”，靠的是准确地

预见并利用了嫌疑人的心理特点，以达到“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的目的。
（五）奇效性

出奇制胜，效果显著。 创新性侦查思维相对常

规侦查思维，是一种更加难能可贵的思维方式，往

往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从传统上或习惯上来说，人

们往往把某一高明的做法及其产生的良好效果称

为“神机妙算”。 事实上，创新思维也就是一种“神

机妙算”，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往往是超乎人们想

象的。
案例九：唐张允济，隋大业中为武阳令，务以

德教训下，百姓怀之。 元武县与其邻接，有人以牸

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 牛孳生至十余头。 及将异

居，妻家不与。 县司累政不能决。 其人诣武阳质于

允济，允济曰：“尔自有令，何至此也？ ”其人垂泣不

止，且言所以。 允济遂令左右缚牛主，以衫蒙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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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各类创新性侦查思维特征下列举了不同的古代侦查案例，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只仅具有该分

类项下的特征，仅适宜在该类项下展示。 恰恰相反，所有案例都具有创新性侦查思维的所有特征，可以在所有分类项目下展

示，其在本文中的存在情况类比古文中的“互文”修辞。

将诣妻家村中，云捕盗牛贼，召村中牛悉集，各问

所从来处。 妻家不知其故，恐被连及，指其所诉牛

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 ”允济遂发蒙，谓

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归之。 ”妻家叩头服罪。
（《折狱龟鉴·卷七·钩慝》，又事见《新唐书·张允济

传》）
此案中案件侦办者张允济略施小计， 便使霸

牛者陷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境地，其案

件侦办思维完全具有我们之前说到的 “独创性”
“预见性”“跨越性”“多向性”的创新性特点，解决

了“县司累政不能决”的陈年旧案，效果不可谓不

显著。
案例十：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 他到邺

县，召集地方上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痛

苦的事情，得知当地人苦“河伯娶媳”事已久。 到了

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与长老相会。
以河伯媳妇不漂亮，须重新选定为由，分别把巫婆

和她的三个女弟子、 三老先后抛入河中给河伯报

信，邺县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惊恐，从此以后，
不敢再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事见《史记·卷

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①）
此案中， 案件侦办者西门豹侦破案件采用的

方法和收到的成效与上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

不必赘述。
二、 古代案件中的创新性侦查思维于今之启

示

（一）创新性侦查思维自古有之

创新性侦查思维是与常规侦查思维对比分类

的存在，在我国古代侦查案例中就有体现，目前看

到的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西门

豹治河伯娶媳事）， 史实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可

见创新性侦查思维自古有之。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只因疑难案件历来就有， 常规侦查思维指导下的

破案方法解决不了或者一时难以奏效， 古人自然

就会开动脑筋另外开辟思路， 打破常规， 寻找突

破，这也就自然会导致创新性侦查思维的产生。 这

里面体现了古人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以及在困难

面前不轻言放弃，永不退缩的钻研精神，这些精神

以及建立在创新性侦查思维基础上形成的包括创

新意识和创新方式方法是古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宝

贵精神财富， 值得后人尤其是当今案件侦办者好

好学习和借鉴。
古代案件侦破者面对疑难案件时， 不仅表现

出创新性侦查思维的破案方式，也诞生了依赖“神

明裁判”和“冥助”的破案方式，后者于今来说当然

不科学，并不可取，但联想到古代科技不发达的事

实，我们也不必再对古人进行苛责，而应该理解成

古人为解决案件侦破的一种可贵探索， 今天广泛

应用于侦查破案领域冠名“天网工程”和“雪亮工

程”的视频监控就是这一种可贵探索精神的延伸。
在当今公安工作领域， 人民公安肩负着维护

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人身安

全、人身自由、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

止、惩治违法犯罪的任务，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各

种矛盾和消极因素综合反映的犯罪问题又日益严

重， 呈现在警察面前的各种疑难案件相比以前只

会增加，而且会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更加需要警察

在传统的侦查思维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以适应公

安工作的需要。 要树立创新性侦查思维观念，向古

代具有创新性侦查思维的案件侦办者学习， 借用

他们在案件侦办中采用的奇谋良策， 借鉴他们在

案件侦办中体现的智慧， 是一条培养创新性侦查

思维的必经之路。
（二）古代创新性侦查思维方法借鉴

古代案件中体现的创新性侦查思维， 其展现

的方式方法十分丰富且变化万端，可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谲术”的采用。 “谲”者，欺诈也，就是使诈。
我们发现案件侦办者在采用别开生面也就是我们

说的具有创新性侦查思维特点的破案方式时，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诈”，就是使用计谋、计

策，算计对方，所谓兵不厌诈。 前面我们列举的 10
个案例，都具有这个特点。 古代案件收集编撰者对

这类案件也有注意，宋郑克编撰的《折狱龟鉴》就

专门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归类， 称之为 “谲贼”“谲

盗”类。 今人研究古代侦查方法者颇多，也不同程

度地注意到这类方法，有人称之为“谲术”类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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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2]23 有人称之为 “秘密侦查方法”，[1]33 与公开

侦查方法并立；有人归之为“特殊”审讯手段之心

理策略，[3]其共同特点都是把他们划归非常规办案

方式，正如房莹所言“审讯问案有常规的方法，比

如五听之法；但是有时案情隐秘，或是罪犯十分狡

猾，常规的方法不能发挥作用时，工作者们往往运

用‘谲术’即非常规的方法审讯问案。 司法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0

笔者认同现代学者把以上案例侦办手法归为

非常规手段， 但更倾向于应该按现代说法称之为

“创新性思维”手段，因为他们确实具有以新颖独

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通过这种思维能

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 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

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

的特点。
“谲术”， 可以说是运用创新性侦查思维开展

侦查破案的重要法宝。
（三）抓住创新性侦查思维的本质

当然我们更愿意进一步去揭示这些体现创新

性思维办案方式背后的本质特征， 而这绝不是体

现表面现象上的“谲术”“秘密侦查方法”“特殊”审

讯手段所能归纳的， 这些非常规的破案手段操作

方法也应该用非常规的方法去认识。 常规侦查思

维，在询问、讯问环节，一般都是从正面询问、讯问

相关对象， 可以理解为被问对象对侦办人员的一

个“要我说”的过程。 其前提有二，一是要有被问对

象，二是被问对象要愿意配合。 事实上，在案件侦

办者掌握足够证据之前， 要想锁定被问对象特别

是作案嫌疑人和让嫌疑人服罪主动交代案情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而创新性侦查思维的角度不是这

样的思路，他们认为审讯还可以从反面入手，就是

要采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方法，促使作案嫌疑人不

自觉中自动现形和主动承认交代案情， 可以理解

为被问对象对案件侦办者的一个 “我要说” 的过

程。 正如我们前面列举之案例，案件侦办者通过采

用各种非常规的方法，即所谓的“谲术”“秘密侦查

方法”“特殊”审讯手段，如欺上捕下、惑举迷贼、麻

痹 贼 意、避 实 击 虚、直 击 要 害、欲 擒 故 纵、马 脚 自

露、以假辨真、以假求真、以假乱假等让作案者不

觉陷入布局，自动现形，主动“说”或“露”出案情真

相。 我们认为，这就是创新性思维的侦查手段方法

的本质特征。
从“要我说”到“我要说”，体现了常规性侦 查

思维和创新性侦查思维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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